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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称遭开除 索要30万补偿
单位提供证据 仲裁诉讼获胜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提起仲裁

称遭单位开除

郭为群在本市一家建筑设计咨

询公司任职 ， 从 2008 年 7 月起 ，

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到 2011 年 7 月 1 日。

合同约定， 郭为群的月工资由

基本工资 1200 元 、 劳社保福利

870 元及提成组成。

2012 年 1 月 16 日， 郭为群提

起劳动仲裁 ， 称自己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遭公司违法解除合同， 因

此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 带薪年休假工资、 加班

费以及从违法解除日到仲裁裁决日

期间的工资， 共计 30 余万元。

得知自己被提起劳动仲裁， 建

筑设计咨询公司感到十分意外和不

解， 他们找到我进行咨询并要求代

理应诉事宜。

公司坚称

员工不辞而别

那么， 这名员工为何在自称的

“遭到违法解除合同” 快 1 年之际，

才突然想到提起劳动仲裁， 他所说

的遭到公司开除是否确有此事呢？

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告诉我， 他

们最纳闷的就是这点。 因为这名员

工明明是自己不辞而别， 却在将近

1 年后要求公司赔偿， 这让他们怎

么也想不通。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我， 2011

年 1 月 28 日的确发生了一件事 ，

但不是公司开除郭为群， 而是因为

公司指出郭为群制作的效果图不符

合客户要求且没有达到正常质量标

准， 双方因此产生争执， 之后郭为

群就再也未来公司上班。

所以说， 郭为群是自己赌气不

辞而别离开公司 ， 根本没有 “开

除” 这回事。

赔偿项目

分成三大部分

细看郭为群在劳动仲裁中提出

的诉求， 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首先是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共 7 万余元。

其次是提出自己的双休日和节

假日存在加班的情况， 但单位未安

排双休日加班的补休， 亦未支付相

应的加班工资； 在职期间， 单位

从未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 亦未支

付未休年假的工资。

据此， 他要求单位支付带薪年

休假工资 、 双休日加班工资及补

偿、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及补偿共

计 10 万余元。

最后 ， 他还要求单位支付自

2011 年 1 月至裁决之日的工资 13

万余元。

对于郭为群的这些诉求， 公司

方面也查找了相应的证据材料， 并

向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认为

郭为群的诉求并无事实依据。

辞退说法

缺乏证据支持

在积极搜集了相关证据， 并要

求相关工作人员作出证言后， 我代

理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参加了劳动仲

裁。

在仲裁庭上我首先指出， 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 的原则， 本案申

请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单位辞退的

事实。

根据申请人郭为群的说法， 其

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被辞退， 却迟

至 2012 年 1 月 16 日申请劳动仲

裁， 已经不符合常理。

同时， 郭为群并没有提供任何

遭到单位辞退的证据。

相反， 用人单位却提供了证人

证言、 考勤记录、 另案的裁决书等

证明系申请人受他人鼓动自行离

职， 并在他人鼓动下恶意提起劳动

仲裁的事实， 从而印证申请人系自

行离职这一主张， 单位的说法明显

比劳动者一方的说辞更加有可信

度。

劳动仲裁

并未支持诉请

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后， 对本

案作出了仲裁裁决：

因申请人郭为群未提供充分证

据证实 2011 年 1 月 28 日被申请人

无故解除劳动合同， 故本会对其要

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

请求， 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申请人要求支付 2011 年之前

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

效， 本会不予处理。 申请人工作至

2011 年 1 月 28 日， 经折算其当年

度不符合休带薪年休假的条件， 故

本会对其要求支付 2011 年度未休

年休假工资的请求， 因依据不足不

予支持。

鉴于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

2009 年 1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 月

28 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及双休

日加班事实， 故本会对其要求支付

上述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双

休日加班工资及上述工资 25?补偿

金的请求因依据不足均不予支持。

申请人自 2011 年 1 月 29 日起

未向被申请人提供正常劳动， 故本

会对其要求支付 2011 年 1 月至仲

裁裁决之日工资的请求， 因依据不

足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 郭为群的所有请求

都没有得到仲裁裁决的支持。

不服仲裁

又向法院起诉

劳动仲裁作出裁决后， 郭为群

不服仲裁裁决 ， 向法院提起了诉

讼。

本案的焦点依旧是： 究竟郭为

群属于自行离职， 还是用人单位辞

退？

郭为群主张根据最高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对解除劳

动合同的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故本

案如果单位不能证明是劳动者主动

离职， 则应推定是用人单位辞退。

而我方则认为 ， 适用最高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六条的前提是建筑设计咨询公司

辞退郭为群的事实存在。

但郭为群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公司有过辞退行为， 相反， 公司已

提供了证据证明是郭为群自己不愿

意继续上班， 但由于其未办理正式

的辞职手续， 故公司一直未做出解

除劳动关系的决定。

因此， 本案适用最高院 《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

的前提并不存在。

考勤记录

成为又一争议

本案中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加班

费是另一争议焦点， 而围绕这一焦

点而产生的问题是： 公司是否有义

务提供郭为群的原始考勤记录？

郭为群认为， 其在职期间需要

考勤， 公司保存有考勤记录， 故公

司应该提供原始考勤记录以证明郭

为群不存在加班； 公司提供的工资

签收单上的考勤天数记载不能免除

公司提供原始考勤记录的责任。

而我方则认为， 最高院 《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 第九条规定， 郭为群

就加班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现郭为

群根本提供不出有效的加班事实证

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郭为群自 2011 年 1 月 29 日不

再实际上班， 2012 年 1 月 16 日才

申请劳动仲裁， 法律并没有规定用

人单位要保留劳动者考勤表多长时

间， 故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无法提供

原始考勤记录也很正常。

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提供的郭为

群在职期间的工资签收单上均注明

郭为群每月的实际出勤天数， 这也

属于考勤记录的一种形式。

因此， 公司已经完成了对郭为

群考勤记录的举证义务， 根据工资

签收单， 郭为群根本就不存在双休

日加班。

法院判决

单位并未违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郭为群主张

在职期间双休日加班， 但郭为群仅

提供了公司在仲裁时提交的 2010 年

12 月考勤表作为证据， 上面虽然显

示郭为群在休息日有打卡记录， 但却

不能证明系公司安排加班。

而郭为群每月签字的工资单上，

都有其每月实际出勤天数， 根本无法

显示郭为群双休日有加班的情况， 而

且他在职期间从未就工资单上的实际

出勤天数或双休日加班工资向公司提

出异议， 甚至工资单上还显示郭为群

不足正常出勤天数时， 公司未扣其工

资。

再则， 郭为群的收入不仅有基本

工资还有提成， 这也充分证明郭为群

已经因多劳而多得， 因此郭为群主张

双休日加班没有事实依据， 郭为群要

求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支付双休日加班

工资， 法院不予支持。

郭为群主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 法

院对郭为群的主张不予采信， 最终驳

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官司虽胜

教训值得汲取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用人单位对离

职员工管理不规范， 而由员工主动发

起的案件， 对用人单位具有非常好的

警示和借鉴作用。

虽然从劳动仲裁到法院的判决都

没有支持劳动者的诉求， 但公司也为

此耗费了不少人力、 物力和财力， 可

以说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透过

此案， 用人单位还是有不少教训值得

汲取。

在员工主动辞职的情况下， 务必

要求员工手写辞职报告； 如果员工不

辞而别 ， 公司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催

告， 并保留好催告的凭证， 以免将来

发生争议时口说无凭。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出于保护劳动者权利、 便利当事人维权的目的， 从 2008 年

起劳动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取消了仲裁和诉讼收费， 这就导致实

践中一些劳动者滥用诉权的情形产生， 本案就是其中一起较为典

型的案例。

劳动者郭为群从单位不辞而别， 一年后又以单位将自己违法

开除为由， 提起劳动仲裁。

颇感意外的用人单位委托我代理应诉， 好在我方应对得当，

最终劳动者索赔 30 ?万元的诉请没有获得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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